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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次交易 指 
上海电气拟进行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上海电气 指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总公司 指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船研环保 指 上海船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空调 指 上海三菱电机·上菱空调机电器有限公司 

世达尔 指 上海世达尔现代农机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 指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资产 1 指 
船研环保 65%股权所含商标、专利、船级社认

证证书等无形资产 

标的资产2 指 三菱空调47.58%股权所含专利等无形资产 

标的资产3 指 世达尔49%股权所含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 

标的资产 4 指 

本次交易涉及之置入资产中置入土地类资产中

土地使用权及办公用途房屋资产、置入股权类

资产所含除集体土地以外的土地使用权及住

宅、办公、商业用途房屋资产 

说明：本核查意见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

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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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方正作为上海电气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要求，对补偿承诺人电

气总公司做出的关于船研环保、三菱电机空调、世达尔 2016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

情况以及置入土地类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及办公用途房屋资产、置入股权类资产所

含除集体土地以外的土地使用权及住宅、办公、商业用途房屋资产的 2016 年度资

产减值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及标的资产 4 作价情况 

（一）业绩承诺情况 

2016 年 3 月 11 日，上市公司与电气总公司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前述协

议中，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电气总公司承诺： 

船研环保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9,606,200

元、14,995,200 元和 24,472,800 元；三菱电机空调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现

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118,500,000 元、125,990,000 元和 133,490,000 元；世达

尔 2016年、2017年、2018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15,145,500元、16,430,100

元和 17,802,200 元。否则电气总公司将按照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对上海电气予以补

偿。 

（二）标的资产 4 作价情况 

2016 年 3 月 22 日，上市公司与电气总公司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前述协议中，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电气总公司承诺： 

本次交易涉及置入资产中置入土地类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及办公用途房屋资

产、置入股权类资产所含除集体土地以外的土地使用权及住宅、办公、商业用途

房屋资产价值系采取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于评估基准日（2015 年 9 月 30 日），

标的资产 4 评估值为 3,851,847,680.11 元。经协商，标的资产 4 本次交易作价为

3,851,847,680.11 元。在补偿测算期间，如标的资产 4 发生减值，则电气总公司应

向上海电气补偿股份，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电气总公司应以现金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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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承诺及资产减值补偿的主要条款 

（一）盈利差异及补偿 

1、盈利差异 

上海电气应当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年，即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年

度报告中单独披露船研环保、三菱电机空调及世达尔的实际净利润数与电气总公

司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并应当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

具专项审核意见。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三个会计年度，船研环保、三菱电机

空调及世达尔实际净利润数与电气总公司净利润承诺数之间的差异，以上海电气

指定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确定。 

2、补偿 

（1）若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船研环保、三菱电机空调及世达尔任一实

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其对应之电气总公司净利润承诺数，则电气总公司须就不

足部分向上海电气进行补偿。 

（2）补偿测算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A、标的资产 1 当期应补偿金额=（船研环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 

船研环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测算期间内船研环保的净

利润承诺数总额×标的资产 1 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B、标的资产 2 当期应补偿金额=（三菱电机空调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

诺数-三菱电机空调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测算期间内三菱

电机空调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标的资产 2 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C、标的资产 3 当期应补偿金额=（世达尔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世

达尔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测算期间内世达尔的净利润承

诺数总额×标的资产 3 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电气总公司应补偿金额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

期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3）就电气总公司向上海电气的补偿方式，以电气总公司于本次交易中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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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海电气股份进行补偿，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电气总公司应以现金予以补偿。 

（4）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

之和/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若上海电气在补偿测算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

或送股比例）。 

若上海电气在补偿测算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相应返还，

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5）如果电气总公司因船研环保、三菱电机空调或世达尔实现的实际净利润

数低于其对应之电气总公司净利润承诺数而须向上海电气进行股份补偿的，上海

电气应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电气总公司当年应补偿的股份。上海电气应于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 60 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关于回购电气总公司应补偿

的股份并注销相关方案，并发出关于召开审议前述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

上海电气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上海电气应相应履行通知债权

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上海电气应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且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 30 日内，书面通知电气总公司股份回购

数量。电气总公司应于收到上海电气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海电气董

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海电气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之后，上海电气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自电气总公司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

东前，该等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二）减值测试及补偿 

1、股权类资产 

在补偿测算期间届满后，上海电气与电气总公司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 1、标的资产 2 及标的资产 3 进行减值测试，并在补

偿测算期间最后一年的上海电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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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审核报告。 

如：标的资产 1 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 1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标的资产 2

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 2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标的资产 3 期末减值额>标的资

产 3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则电气总公司应向上海电气另行补偿股份，如股份

不足以补偿的，电气总公司应以现金予以补偿。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排除补

偿测算期间内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 

（1）标的资产 1 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 1 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 1 补偿

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2）标的资产 2 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 2 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 2 补偿

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3）标的资产 3 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 3 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 3 补偿

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2、标的资产 4 

在补偿测算期间，上海电气与电气总公司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 4 进行减值测试，并在补偿测算期间每一年的甲方年度审

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如标的资产 4 发生减值，

则电气总公司应向上海电气补偿股份，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电气总公司应以现

金进行补偿。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 

标的资产 4 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 4 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

股份的发行价格 – 标的资产 4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标的资产 4 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 4 评估值并排

除补偿测算期间内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3、就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股份补偿其他事宜，参照盈利差异的补偿的约定实施。 

4、电气总公司因标的资产 1、标的资产 2、标的资产 3 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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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的资产 4 减值测试所产生的，应最终支付的股份补偿及现金补偿金额总计不

超过其对应之标的资产 1 交易价格、标的资产 2 交易价格、标的资产 3 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 4 交易价格。 

三、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标的资产 4 减值测试情况 

（一）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关于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17]7207 号），

船研环保、三菱电机、世达尔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分别为

10,470,926.03 元、229,612,186.63 元、18,612,809.18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9,931,605.19 元、228,064,231.55 元、17,584,687.79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盈利预测数 实际盈利数 差异数 
盈利实现程度

(%) 

船研环保 2016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606,200.00 9,931,605.19 325,405.19  103.39% 

三菱电机 2016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8,500,000.00 228,064,231.55 109,564,231.55  192.46% 

世达尔 2016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145,500.00 17,584,687.79 2,439,187.79  116.11% 

（二）标的资产 4 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17]7208 号），标的资产 4 于评估基准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对应评估值（对应评估值=本次交易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的

标的对应的评估值*股权比例）为 420,353.32 万元，高于本次交易作价 385,184.77

万元。标的资产 4 在 2016 年度未出现资产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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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瑞信方正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标的资产 4 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

意见 

瑞信方正通过与上市公司及电气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财

务会计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等方式，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标的资产 4 的

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海电气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船研环保、三菱电机、世达尔 2016 年度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均超过业绩承诺水平；并且标的

资产 4 于 2016 年度未出现资产减值迹象。因此，电气总公司 2016 年度相关业绩

承诺已经兑现，后续年度的业绩承诺仍在继续履行中。 

 

（以下无正文） 




